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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特定含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元 指 人民币元

项目 指
2024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

项债券）南京市项目

律师事务所/本所 指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南京南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 指

南京南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2024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

项债券）南京市项目财务评估报告

法律意见书 指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4 年第二批江苏

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南京市项

目法律意见书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政府债券发行及配套

融资通知》
指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知》（厅字〔2019〕33 号）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
指

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

〔2020〕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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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4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南京市项目

法律意见书

前 言

致：南京市财政局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拟申请的 2024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债券

之南京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进行分析，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

《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财政部《关

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财政部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财政部《关于试

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89 号）、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209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

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

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36 号）、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发

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等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行业规范以

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说明：

1.本所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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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期债券的

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注册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

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在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进行的调查过程中，项目实施机构向本所声明，

其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文

件、材料或口头的陈述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其所提

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其正本材料或原件是一致和相符的；所提供的文件、

材料上的签字、印章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字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

合法授权；所有口头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一致。

5.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系依赖于委托方、项目实施机构及其他相关各

方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

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项目实施机构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

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本所律师对以上无其他证据可供佐证的证明文件和有关

说明视为真实无误。

6.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债券有关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涉及有关审计、

信用评级（包括但不限于财务会计文件记载形式、偿债能力评价、现金流动性分

析）等非本所律师专业事项。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财务会计

数据、信用评级结论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实施机构为本期债券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许可，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以上，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

在对项目实施机构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后，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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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本批拟发行的江苏省政府债券对应的南京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发行债券额度

为 20.99 亿元，发行期限为 7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的发行额度、发行期限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

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项目概况

（一）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兴卫村保障房（经济适用房）及周边配套工程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兴卫村保障房（经济适用房）及周边配套工程，

项目代码为：2020-320113-47-02-528544。

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兴卫村保障房项目于2020年7月10日经南京市栖霞区行

政审批局下发《关于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兴卫村保障房项目核准的批复》（宁栖行

审字〔2020〕17 号）文批复和 2021 年 11 月 22 日经南京市栖霞区行政审批局下

发《关于同意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兴卫村保障房项目核准变更的批复》（宁栖行审

字〔2021〕39 号）文批复。项目建设地点位于迈皋桥街道兴卫村片区，地块 1

北至兴贤佳园，西至农场北路，南至尧红路，东至规划社区用地；地块 2北至兴

都花园西苑，西至兴卫路，南至尧红路，东至近贤路。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 22103

平方米（三幢 11 层、两幢 8层、一幢 7层建筑、一幢 6层建筑和 2层裙房），

其中地上 33335.91 平方米，地下 16700 平方米，总户数 354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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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业主

南京市栖霞区行政审批局下发《关于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兴卫村保障房项目核

准的批复》（宁栖行审字〔2020〕17 号）文和《关于同意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兴

卫村保障房项目核准变更的批复》（宁栖行审字〔2021〕39 号）文批复：同意

你公司实施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兴卫村保障房项目。项目建设单位为南京迈燕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迈燕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迈燕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3682531035Y

法定代表人 任寅钊

注册资本 155000 万元整

注册时间 2009 年 02 月 20 日

营业期限 2009 年 02 月 20 日至无限期

登记机关 南京市栖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街道迈皋桥创业园科技研发基地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民用机

场建设）；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

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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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咨询服务；环境应急治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土

地整治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市绿化管理；市政

设施管理；停车场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兴卫村保

障房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南京市栖霞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兴卫村保障房项目

核准的批复》（宁栖行审字〔2020〕17 号）；

（2）南京市栖霞区行政审批局《关于同意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兴卫村保障房

项目核准变更的批复》（宁栖行审字〔2021〕39 号）；

（3）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0113202200051 号）；

（4）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

第 320113202010258 号）；

（5）南京市栖霞区行政审批局《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

320113202204201101 号）；

（6）南京市栖霞区行政审批局《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

320113202206071101 号）；

（7）南京市栖霞区行政审批局《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

32011320220705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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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兴卫村保障房项目已取得立项文件

并取得了前述项目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二）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禄口 01 地块安置房北区（二期）及南区

1.项目概况

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禄口 01 地块安置房北区（二期）及南区项目属于

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禄口 01 地块安置房项目的一部分，已于 2017 年 12 月

4 日取得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南京临航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禄口 01 地块安置房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含项目建议

书）的批复》（宁经管委发（2017）547 号），项目总投资 182000 万元人民币，

建设地点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宁溧路以东、规划滨河西路以北、进府巷以西、

盛贸大道以南，建设内容为拟新建安置房项目及其相关配套附属设施，并购置安

装相关设施，建筑总面积约 38 万平方米。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南京临航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禄口 01 地块安置房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含项目建议

书）的批复》（宁经管委发（2017）547 号），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禄口 01

地块安置房北区（二期）及南区项目业主为南京临航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业主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临航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5MA1Q592Y5M

法定代表人 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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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17 年 8 月 25 日

营业期限 2017-8-25 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江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将军中路 166 号（江宁开发区）

经营范围 城市开发、土地开发；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及管理；建筑

安装工程施工；房屋建筑、房屋拆迁；保障房建设与管

理；物业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禄

口 01 地块安置房北区（二期）及南区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

如下：

（1）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南京临航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禄口 01 地块安置房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含

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宁经管委发（2017）547 号）

（2）南 京 市 规 划 局 核 发 的 《 建 设 项 目 选 址 意 见 书 》（ 选 字 第

320115201710640 号）

（3）《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南京市江宁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建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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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第 10 批次(18 挂)建设用地土地征收的批复》（苏政地[2020]4009 号）

（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 201932011500000685）

根据项目单位说明，该项目的土地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施工许可证正

在办理中。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禄口 01 地块安置房北区（二

期）及南区项目已取得前述立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三）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横溪安置房二期

1.项目概况

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横溪安置房二期项目已于2019年7月16日取得南

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关于南京临航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横溪安置房二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宁经管

委行审投资(2019)34 号），同意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横溪安置房二期项目(该

项目编码为:2019-320156-47-01-537197)。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南京市江宁区横

溪新市镇规划六号路以东、七号路以南、三号路以西、八号路以北。具体占地面

积及四至边界由规划、国土部门依据有关规定核定。项目建设内容:拟新建复建

房及相关配套设施,建筑面积约 24 万平米。项目具体建设方案和总建筑面积由规

划部门审定。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关于南京临航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横溪安置房二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宁经管委行审投资(2019)34 号），项目业主为南京临航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业主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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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南京临航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5MA1Q592Y5M

法定代表人 宛如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17 年 8 月 25 日

营业期限 2017-8-25 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江宁区行政审批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将军中路 166 号（江宁开发区）

经营范围 城市开发、土地开发；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及管理；建筑

安装工程施工；房屋建筑、房屋拆迁；保障房建设与管

理；物业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横

溪安置房二期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关于南京临航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横溪安置房二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宁经管委行审投资(2019)3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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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5202050047 号）

（3）《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320115201710647 号）

（4）《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320115201710648 号）

（5）《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320115201710649 号）

（6）《不动产权证书》（苏（2021）宁江不动产权第 0059083 号）

（7）《不动产权证书》（苏（2021）宁江不动产权第 0059086 号）

（8）《不动产权证书》（苏（2021）宁江不动产权第 0059158 号）

（9）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编

号：10261(2021)第 0028 号）

（10）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编

号：10261(2021)第 0029 号）

（11）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编

号：10261(2021)第 0046 号）

（12）《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南京市江宁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建新区

2019 年度第 10 批次(18 挂)建设用地土地征收的批复》（苏政地[2020]4009 号）

（1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 201932011500001029）

（14）《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 320115202105201301）

（15）《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 320115202105241201）

（16）《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 32011520210514110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航空产业片区棚户区改造横溪安置房二期项目已取得

前述立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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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溪小区（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解溪小区（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发改委投资项目代

码为：2205-320115-89-01-155292。

解溪小区（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已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取得南

京市江宁区行政审批局《关于解溪小区（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核准

的批复》（江宁审批投字〔2022〕67 号），批复：为妥善安置解溪社区拆迁居民，

切实改善当地群众的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促进区城经济社会发展，原则同意建

设解溪小区（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项目单位为南京江宁高新园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项目位于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解溪社区区城范围内，具体位

于博观路以南，福英路以西，临近地铁 1号线中国药科大学站。项目规划总用地

面积约 85655 平方米。具体四至边界和用地面积以规划资源部门核定为准。项目

建设内容及规模为该项目拟新建保障性住房，同步配建物业管理用房、配套商业

用房、养老活动用房、配电房、开闭所、门卫等公共配套设施。项目规划总建筑

面积 256456.91 平方米，包括地上建筑面积约 171111.25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约 85345.66 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约 162877.58 平方米，用于安置居民 1956

户。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和具体建设方案由规划资源、城建、房产等有关部门审

定。

2.项目业主

南京市江宁区行政审批局《关于解溪小区（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项

目核准的批复》（江宁审批投字〔2022〕67 号），解溪小区（经济适用房）及配

套设施工程项目的项目业主为：南京江宁高新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南京江宁高新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江宁高新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505799384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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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易诗福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登记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174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3 年 1 月 24 日

营业期限 2013 年 1 月 24 日至 2033 年 1 月 23 日

住所 南京市江宁区科学园天元东路 118 号

经营范围 市政工程、房屋建筑工程、道路工程、土石方工程、装

饰工程的施工；园林绿化；建筑材料、工艺美术品销售；

企业投资及管理；企业形象策划；商业管理；商务服务；

展览展示服务；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房屋拆迁；

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建设管理及相关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

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解溪小区（经济适用房）及

配套设施工程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 南京市江宁区行政审批局《关于解溪小区（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

施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江宁审批投字〔2022〕6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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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规划条件》（宁规划

资源条件[2022]00846 号）；

（3）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

书》（决定书编号：3201012022HB0081）；

（4）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

址意见书》（用字第 320115202200054 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解溪小区（经济适用房）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已取

得前述立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五）盛江花苑九期安置房及市政配套工程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盛江花苑九期安置房及市政配套工程项目。根据南京江宁滨江经济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盛江花苑九期安置房及市政配套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江宁滨江管委复[2021]10 号）批复：为了有效解决江宁组团及部队

的拆迁安置工作，有助于滨江开发区内居民生活居住环境条件的改善，有利于人

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原则同意你公司实施盛江花苑九期安置房及市

政配套工程项目（项目代码：2103-320115-89-01-123798）。项目位于江苏省

南京市江宁区滨江开发区内，花园路以南，中元路以东，如练路以北，景明街以

西。用地面积约 20 公项。具体四至边界和用地面积以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核定

为准。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包括，本次工程分为建筑工程、公园绿地工程、市政

道路工程三大类，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807369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511269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296100 平方米。建筑工程共分为 A、B、C、D、E、F六

个住宅地块以及社区中心、幼托用地、公交场站三个地块。其中，A地块用地面

积 25780.09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03734 平方米。B地块用地面积 44259.46 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180526平方米。C地块用地面积4241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6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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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D地块用地面积 25501.69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02662 平方米。E地块

用地面积 26014.81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06880 平方米。F地块用地面积 29916.15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22156 平方米。社区中心地块用地面积 2100.06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13150 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 3150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10000 平

方米（含公园绿地地下室)。幼托用地面积 5400.15 平方米，按照 12 班幼儿园规

划建设，规划总建筑面积 7350 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为 3750 平方米，地下建筑

面积为 3600 平方米。公交场站地块用地面积 3595.13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1200

平方米，全部为地上架空建筑，架空层作为停车场。本次工程还需建设地块周边

的公园绿地,共 7 块，总面积 19035.45 平方米；地块周边及地块之间的 6条市政

道路，市政道路面积约 152523.04 平方米。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和具体建设方策

按规定向有关部门报批（备）。项目建设工期为 2021 年 10 月至 2024 年 11 月。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盛江花苑九期安置房及市政

配套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江宁滨江管委复[2021]10 号），该项目

业主为南京滨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业主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滨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5751299007E

法定代表人 谈永国

注册资本 511506 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03-06-10

营业期限 2003-06-14 至无固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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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机关 南京市江宁区行政审批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南京市江宁区科学园天元东路 118 号

经营范围 高科技产品、经济园区的开发及基础设施建设；园林绿

化工程及相关经济信息服务；建筑材料销售；投资水务

产业；水利基础设施的开发、投资、规划、经营、管理；

水利工程建设及水利设施的维护；水利工程施工；产业

投资，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住房租赁（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盛江花苑九期安置房及市政

配套工程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南京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盛江花苑九期安置房及市

政配套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江宁滨江管委复[2021]9 号）

（2）《南京滨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盛江花苑九期安置房及市政配套工程项

目环境影响分析报告技术咨询意见》

（3）南京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盛江花苑九期安置房及市

政配套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江宁滨江管委复[2021]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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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审定通知书》

（宁规划资源方案[2022]00576 号）

（5）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

字第 320115202200614 号）

（6）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

第 320115202200068 号）

（7）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苏 2022

宁江不动产权第 0043610 号）

（8）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苏 2022

宁江不动产权第 0043615 号）

（9）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苏 2022

宁江不动产权第 0043617 号）

（10）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

字第 320115202200188 号）

（11）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

字第 320115202200188 号）

（12）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

字第 320115202200189 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盛江花苑九期安置房及市政配套工程项目已取得立项

文件并取得了前述项目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六）兰桥六期A组团二期（拆迁安置房）

1.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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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桥六期 A组团二期（拆迁安置房）项目已于 2018 年 12 月 4 日取得南京

市浦口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浦口区兰桥六期 A组团二期保障房项目核准的批

复》（浦发改投资字〔2018〕388 号），批复：同意核准浦口区兰桥六期 A组团二

期保障房项目。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桥林街道。该项目主要建设住宅、配套商业、

社区服务用房、社区中心、地下车库及相关附属配套等工程，总建筑面积约

152871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102554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 50317 平

方米，具体建设方案以规划部门审定意见为准。

根据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变更“浦口区兰桥六期 A组团二期保

障房”项目名称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0〕30 号），同意将“浦口区兰桥六

期 A组团二期保障房”的项目名称变更为“浦口区兰桥六期 A组团二期经济适

用房（拆迁安置房)”，其余批复内容不变。

本次发债的兰桥六期 A组团二期（拆迁安置房）项目与南京市浦口区发展

和改革局《关于浦口区兰桥六期 A组团二期保障房项目核准的批复》（浦发改投

资字〔2018〕388 号）批复项目系同一项目。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浦口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浦口区兰桥六期 A组团二期保障房

项目核准的批复》（浦发改投资字〔2018〕388 号），兰桥六期 A组团二期（拆迁

安置房）项目实施单位为：南京市浦口区保障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市浦口区保障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市浦口区保障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1567235759W

法定代表人 赵健

注册资本 284487.1551 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11-03-07

营业期限 2011-03-07 至 2031-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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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机关 南京市浦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新浦路 127 号盛景华庭南苑 2#商业 101 室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建设管理及相关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兰桥六期 A组团二期（拆

迁安置房）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 南京市浦口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浦口区兰桥六期 A组团二期保障

房项目核准的批复》（浦发改投资字〔2018〕388 号）

（2） 根据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变更“浦口区兰桥六期 A组团

二期保障房”项目名称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0〕30 号）

（3） 南京市浦口区环境保护局《关于南京市浦口区保障房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桥林保障房六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浦环表复〔2016]145

号）

（4）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20111202020054 号）

（5） 《不动产权证》（苏（2020）宁浦不动产权第 0030943 号）

（6） 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规划条件（证文编号：宁规条件(2019)00197 号）

（7）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0111202020044 号）

（8）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1202020126 号）

（9）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 32011120200509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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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兰桥六期 A组团二期（拆迁安置房）项目已取得前

述立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七）兰桥七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兰桥七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项目代码为：

2018-320111-70-02-563757。

兰桥七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已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取得南京市浦口

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浦口区桥林街道兰桥雅居七期保障房项目核准的批复》（浦

发改投资字〔2018〕359 号），批复：同意浦口区桥林街道兰桥雅居七期保障房

项目。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桥林街道。该项目主要建设住宅、商业用房、物业管理

用房、地下车库及相关附属配套用房等设施，总建筑面积约 164625 平方米，其

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115475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 49150 平方米。

本次发债的兰桥七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与南京市浦口区发展和改革

局《关于浦口区桥林街道兰桥雅居七期保障房项目核准的批复》（浦发改投资字

〔2018〕359 号）批复项目系同一项目。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浦口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浦口区桥林街道兰桥雅居七期保障房项

目核准的批复》（浦发改投资字〔2018〕359 号），兰桥七期（拆迁安置房）项目

实施单位为：南京康泽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根据 2020 年 3 月 23 日南京市浦口区

行政审批局《关于变更“兰桥七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项目主体的批复》

（浦行审投字〔2020〕111 号），兰桥七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项目业主

变更为：南京浦口康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具体建设由南京康晟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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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浦口康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浦口康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13025674672

法定代表人 刘辉

注册资本 474918.026871 万

注册时间 2014 年 5 月 16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5 月 16 日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浦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西水湾 1号西水湾家园二期综合

楼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危旧房改造；环境卫生管理；建筑物

非爆破拆除工程、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施工；市政设施

管理；项目投资；工程项目管理；规划管理；非金融资

产管理（不得从事金融业务）；停车场管理服务；物业

管理；自有房屋租赁；房地产中介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南京康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康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1135359168P

法定代表人 田伟

注册资本 114900.11143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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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时间 1992 年 11 月 10 日

营业期限 1992 年 11 月 10 日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浦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星甸街道育才北路 9号-2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施工；

市政设施管理；停车场管理服务；物业管理；房屋租赁；

房地产中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兰桥七期经济适用房（拆迁

安置房）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南京市浦口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浦口区桥林街道兰桥雅居七期保障

房项目核准的批复》（浦发改投资字〔2018〕359 号）

（2）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变更“兰桥七期经济适用房（拆迁

安置房）”项目主体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0〕111 号）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2032011100000034）

（4）《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0111202100024 号）

（5）《不动产权证》（苏（2021）宁浦不动产权第 0028834 号）

（6）《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1202100153 号）

（7）《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 3201112021052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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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兰桥七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已取得前述立

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八）侯郢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侯郢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项目代码为：

2020-320111-70-02-502416。

侯郢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已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取得南京市浦口

区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关于侯郢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项目核准的批复》

（浦行审投字[2020]68 号）和《关于调整侯郢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有

关内容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1]153 号），项目已纳入南京市 2022 年第五批新

增专项债券发行项目，建设内容为：建设地点位于汤泉街道。主要建设住宅、商

业、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用房、物管用房、配电房、垃圾站、门卫、地下停车库及

相关配套设施等工程，规划用地总面积约 41068.29 平方米，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约 64050.32 平方米,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38201.92 平方米。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关于侯郢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

房）项目核准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0]68 号）和《关于调整侯郢四期经济适

用房（拆迁安置房）有关内容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1]153 号），侯郢四期（拆

迁安置房）项目业主为：南京宁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业主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宁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171628960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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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南京市浦口区新浦路 127 号盛景华庭南苑 2#商业 101 室

法定代表人 黄海涛

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整

登记机关 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

营业期限 2000 年 3 月 3 日至******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材料、钢材、五金、水暖器材销

售；建筑附属工程施工；铝合金、水电安装；市政公用

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房屋租赁；

房地产中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侯郢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

安置房）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关于侯郢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

置房）项目核准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0]68 号）；

（2）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关于调整侯郢四期经济适用房（拆

迁安置房）有关内容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1]153 号）；

（3）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核发的《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规划条件》（宁

规划资源条件（2021）00913 号）；

（4）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核发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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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字第 320111202100088 号）；

（5）《不动产权证书》苏（2022）宁浦不动产权第 0007408 号）

（6）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0111202200020）；

（7）《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2132011100000116）；

（8）《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 32011120221114110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侯郢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已取得前述立项

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九）永宁棉场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永宁棉场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项目代码为：

2020-320111-70-02-502418。

永宁棉场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已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取得南京市

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永宁棉场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项目核准的批

复》（浦行审投字〔2020〕92 号），批复：同意核准永宁棉场四期经济适用房（拆

迁安置房）项目。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永宁街道，由四幅地块组成。该项目主要建

设住宅、商业、配电房、门卫、地下停车库及相关配套设施等工程，规划用地总

面积约 6696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152258.74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101288.42 平方米。具体建设方案以规划部门审定意见为准。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永宁棉场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

项目核准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0〕92 号），棉场四期（拆迁安置房）项目

实施单位为：南京宁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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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宁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宁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1716289604C

法定代表人 黄海涛

注册资本 60000 万

注册时间 2000 年 3 月 6 日

营业期限 2000 年 3 月 3 日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浦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新浦路 127 号盛景华庭南苑 2#商业 101 室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材料、钢材、五金、水暖器材销

售；建筑附属工程施工；铝合金、水电安装；市政公用

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房屋租赁；

房地产中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永宁棉场四期经济适用房(拆

迁安置房）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 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永宁棉场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

置房）项目核准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0〕92 号）

（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1832011100000662）

（3）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2011120202004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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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规划条件（证文编号：宁规划资源条件

(2020)00296 号）

（5）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1202300354 号）

（6）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1202300353 号）

（7）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1202300356 号）

（8）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1202300355 号）

（9）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 32011120200901130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永宁棉场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已取得前述

立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十）高华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高华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项目代码为：

2020-320111-70-02-502931。

高华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已于 2020 年 3 月 9 日取得南京市浦口

区行政审批局《关于高华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项目核准的批复》（浦

行审投字〔2020〕82 号），批复：同意核准高华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

项目。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汤泉街道。该项目主要建设住宅、商业、物业、配电房、

门卫、地下停车库及相关附属配套设施等工程，规划用地总面积约 32505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约 84314.12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57967.72 平方米。具体建

设方案以规划部门审定意见为准。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高华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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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核准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0〕82 号），高华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

房）项目实施单位为：南京宁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宁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宁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1716289604C

法定代表人 黄海涛

注册资本 60000 万

注册时间 2000 年 3 月 6 日

营业期限 2000 年 3 月 3 日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浦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新浦路 127 号盛景华庭南苑 2#商业 101 室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材料、钢材、五金、水暖器材销

售；建筑附属工程施工；铝合金、水电安装；市政公用

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房屋租赁；

房地产中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高华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

安置房）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 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高华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

项目核准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0〕82 号）

（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1832011100000643）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

30

（3）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20111202020031 号）

（4） 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规划条件（证文编号：宁规划资源条件

(2020)00286 号）

（5）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0111202300259 号）

（6）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 32011120200901120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高华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已取得前述立

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十一）高华五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高华五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项目代码为：

2020-320111-70-02-502932。

高华五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已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取得南京市浦口

区行政审批局《关于高华五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项目核准的批复》（浦

行审投字〔2020〕85 号），批复：同意核准高华五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

项目。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汤泉街道。该项目主要建设住宅、商业、物业、配电房、

门卫、地下停车库及相关附属配套设施等工程，规划用地总面积约 71411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约 156622.36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108073.06 平方米。具体

建设方案以规划部门审定意见为准。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高华五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项

目核准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0〕85 号），高华五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

房）项目实施单位为：南京宁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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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宁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宁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1716289604C

法定代表人 黄海涛

注册资本 60000 万

注册时间 2000 年 3 月 6 日

营业期限 2000 年 3 月 3 日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浦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新浦路 127 号盛景华庭南苑 2#商业 101 室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材料、钢材、五金、水暖器材销

售；建筑附属工程施工；铝合金、水电安装；市政公用

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房屋租赁；

房地产中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高华五期经济适用房（拆迁

安置房）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 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高华五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

项目核准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0〕85 号）

（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1832011100000642）

（3）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2011120202003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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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规划条件（证文编号：宁规划资源条件

(2020)00285 号）

（5）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0111202300260 号）

（6）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 32011120200901110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高华五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已取得前述立

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十二）杨山雅苑二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杨山雅苑二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项目代码为：

2020-320111-70-02-502931。

杨山雅苑二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已于 2020 年 3 月 4 日取得南京市

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杨山雅苑二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项目核准的批

复》（浦行审投字〔2020〕67 号），批复：同意杨山雅苑二期经济适用房（拆迁

安置房）项目。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汤泉街道。该项目主要建设住宅、商业、物业、

配电房、门卫、地下停车库及相关附属配套设施等工程，规划用地总面积约 21066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41437.472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25279.472 平方

米。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杨山雅苑二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

项目核准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0〕67 号），杨山雅苑二期经济适用房（拆

迁安置房）项目实施单位为：南京宁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宁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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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南京宁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1716289604C

法定代表人 黄海涛

注册资本 60000 万

注册时间 2000 年 3 月 6 日

营业期限 2000 年 3 月 3 日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浦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新浦路 127 号盛景华庭南苑 2#商业 101 室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材料、钢材、五金、水暖器材销

售；建筑附属工程施工；铝合金、水电安装；市政公用

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房屋租赁；

房地产中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杨山雅苑二期经济适用房（拆

迁安置房）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 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杨山雅苑二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

置房）项目核准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0〕67 号）

（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2032011100000084）

（3） 《不动产权证》（苏（2020）宁浦不动产权第号 0066208 号）

（4）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01112020500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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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1202020284 号）

（6）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 32011120210303110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杨山雅苑二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已取得前

述立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十三）溧水区锦和家园三期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溧水区锦和家园三期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项目代码为：

2019-320117-47-01-562433。

根据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于 2020 年 6 月 4 日作出的《关于溧水区锦和

家园三期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可研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

[2020]194 号）批复：同意溧水区锦和家园三期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

可研报告，建设工期约 36 个月。项目单位为南京溧水中山保障房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占地约 108 亩，位于溧水区薛李东路以东、机场路以南。具体四至边界和用

地由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核定。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溧水区锦和家园三期棚户区危旧房改造

安置工程项目可研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0]194 号），该项目业主为南

京溧水中山保障房建设有限公司。该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4 日，更名为南京吉溧

开发置业有限公司。

南京吉溧开发置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吉溧开发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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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70626029040

法定代表人 张红星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13-02-17

营业期限 自 2013-02-17 至 2033-02-16

登记机关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南京市溧水区秦淮大道 401 号

经营范围 保障性住房开发经营、保障性住房建设工程管理；房地

产开发、房地产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物业管理；房

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溧水区锦和家园三期棚户区

危旧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溧水区锦和家园三期棚户区危旧房改

造安置工程项目可研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0]194 号）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2032011700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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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不动产权证书》（苏[2023]宁溧不动产权第

0006211 号）

（4）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7202300383 号）

（5）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 32012420240226110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溧水区锦和家园三期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

已取得立项文件并取得了前述项目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项目资金来源及投入情况

根据评估报告，本次评价南京市下属四个区，共 13 个棚户区改造发债项目，

项目总投资额为 1,870,441.59 万元，其中：资本金 1,098,141.59 万元，非资本金

772,300.00 万元，拟使用专项债 766,300.00 万元（其中 2024 年以前已使用债券

募集资金 328,300.00 万元，2024 年上半年已使用债券募集资金 21,000.00 万元，

本次拟使用债券募集资金 209,900.00 万元，后期拟发行债券募集资金 207,100.00

万元），自筹非资本金 6,000.00 万元。

融资项目中收益为土地出让收入、资产的出售、出租及原地址房屋出租收入

等产生的现金流入，项目建设期内融资还本付息资金通过项目自有资金及项目运

营收益安排。

（二）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根据评估报告，南京市项目的收益与融资平衡评估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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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在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

前提下，本次专项审核的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项目预期土地出让收入、资产的

出售、出租及原地址房屋出租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

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评估报告，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

项假设前提下，募集项目预期收益可覆盖本期融资本息，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与本委托事项有关机构意见及相关文件

（一）财务评估报告

南京南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财务评估报告。

经本所律师核查，南京南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持有南京市玄武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0102780671648X的《营业执照》，

于 2005 年 12 月 5 日成立并依法存续，经营范围包括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

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

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它业务；会计咨询、会计服务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南京南

审希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备出具项目财务评估报告的资格。南京南审希地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财务评估报告上签名的经办会计师具备中华人民共和

国注册会计师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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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意见书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所对应项目进行法律分析，指派颜

宏宇律师、夏洲源律师具体承办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江苏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20000426091894W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所通

过了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考核结果为合格。

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名的颜宏宇律师、夏洲源律师为本所执业的专职律师。

颜宏宇律师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3201201611666605，

已通过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夏洲源律师持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3201202010236811，已通过江苏省司法

厅组织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

的公允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

五、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实施单位均系依法有效存续的主体，具备负责实施相

关项目的主体资格；项目均已取得立项文件，具有融资需求；为本期专项债券发

行提供服务的财务评估单位、法律顾问单位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的公允的中

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本次债券对应项目可实现项目收

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签字页附后）









































































































































































































































































































































棚户区改造法律意见书



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4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债券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南通市区项目之

法律意见书
大成（通）字[2024]第 37-2号

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

www.dentons.cn

江苏省南通市工农南路155号印象城写字楼20楼（226004）
20F, Incity Office Tower, 155 South Gongnong Road,Nantong,Jiangsu

Tel: 0513-85119000 Fax: 0513-85119001



1

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4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债券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南通市区项目之法律意见书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大成（南通）律

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指派王念律师、吴凌云律师作为关于

2024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南通市区项

目（下称“本期债券”）发行事项的专项法律顾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引言

一、重要提示及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政策文件，以及本所律师对相关

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发表法律意

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

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政府有关主

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

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发行进行了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

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2、本所律师向相关机构提供了应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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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得到了相关机构根据该等清单提供的资料、文件、邮件说明、复印

件、扫描件和对有关问题的说明，该等材料和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本所律师就委托事项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向相关

机构有关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此外，对于出具法律意

见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

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判断。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

作为本次发行备案的法律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

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本所律师仅就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

关债券方案评估报告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债券

方案评估报告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

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

默示的保证。

4、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发行委托关系

以外的任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并在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

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保证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5、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法律

意见书的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

歧义或曲解。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第二部分 正文

一、投资项目的情况

根据相关机构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截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五接镇滨江新城一期项目（天后宫学校地块保障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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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实施主体

名称 南通市通州区五接镇人民政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206830142371213

机构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五接镇兴五大道 1 号

负责人 刘俊

机构性质 机关

赋码机关 中共南通市通州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2. 项目概况

项目代码：2106-320612-89-01-297295

滨江新城一期项目位于通州区五接镇天后宫村滨江路北侧、瑞诚

路东侧、王北圩中心路南侧地块，项目规划总占地面积 63670 平方

米(约合 95.5 亩)，总建筑面积 206180 平方米(含不计入容积率的地

下建筑面积 60714 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 130136 平方米、配

套公建面积 14231 平方米。本期建设安置房共 17 幢（每幢 17 层，

包含 1.5 万平方米邻里中心一幢），可提供安置房套数为 1088 套（户

型面积为 60-140平方米）。

3. 项目审批情况

根据项目实施主体提供的资料，项目审批情况如下：

2021 年 9月 14 日，南通市通州区行政审批局作出《区行政审批

局关于五接镇滨江新城一期项目（天后宫学校地块保障房项目）项目

建议书的批复》（通行审投审[2021]99 号），原则同意南通市通州区

五接镇人民政府开展五接镇滨江新城一期项目（天后宫学校地块保障

房项目）的前期工作；项目建设地点为南通市通州区五接镇天后宫村。

2021 年 12 月 24 日，南通市行政审批局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

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20612202100072号），五接镇滨江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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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项目（天后宫学校地块保障房项目）符合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要求。

2022 年 4月 27 日，南通市通州区行政审批局作出《区行政审批

局关于五接镇滨江新城一期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通行

审投审[2022]72 号），同意建设通州区滨江新城一期项目（天后宫学

校地块保障房项目）。

2022 年 11 月 17 日，南通市行政审批局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地字第 320612202200038号），通州区滨江新城一期建设用

地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

2022 年 12月 1 日，南通市通州区五接镇人民政府取得《不动产

权证书》：苏（2022）通州区不动产权第 0015082 号，坐落于通州区

五接镇天后宫村。

2023 年 1月 12 日，南通市通州区行政审批局出具《南通市通州

区行政审批局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通行审人防（2023）第 02 号），该项目中需要修建防空地下室的

民用建筑总建筑面积 206179.99 平方米，应按照结建比例 8%修建防

空地下室 14031 平方米，现准予就地修建 14353 平方米。

2023 年 4 月 7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行政审批局颁发的《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612202300023号）。

2023 年 6月 13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通州区行政审批局颁发的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建设项目编码：3206832106250001，施工

许可编号：32061220230613020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五接镇滨江新城一期项目（天后宫学校地

块保障房项目）已取得上述有关部门的立项批准或许可。

（二）海兴华府三期

1.项目实施主体

名称 南通市海门海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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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84MA1W7EU135

经营范围

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棚户区、危旧房、城中

村改造；土地一级开发；城市综合服务设施建

设与运营管理；建设项目管理；建筑设计；线

路管道安装；水电安装；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建筑工程监理；工程材料、造价、审计咨询；

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建材批发、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 南通市海门区海门街道北京中路 1398 号

法定代表人 黄刚

注册资金 50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设立日期 2018 年 3 月 16 日

登记机关 南通市海门区行政审批局

2. 项目概况

项目代码：2202-320657-89-01-320688

海兴华府三期地处海门区，北靠人民西路、西临岷江路、东至海

兴路、南至锦绣西路。项目占地面积 6.06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1.44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8.03 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3.41 万

平方米。该项目容积率 1.34，工程包括 7 栋 11 层住宅、4 栋 21 层住

宅，配套公建用房及地库，总户数 754 套。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66200

万元。

3. 项目审批情况

根据项目实施主体提供的资料，项目审批情况如下：

https://pro.tianyancha.com/human/1824915534-c75393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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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27 日，南通市海门海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取得《不

动产权证书》：苏（2021）海门区不动产权第 0028120 号，坐落于岷

江路东、锦绣西路北侧。

2022 年 3 月 2 日，海兴华府三期项目决策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

估报告经南通市海门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备案。

2022 年 3 月 7 日，海门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

海兴华府三期项目核准的批复》（海开审核[2022]3 号），原则同意

海兴华府三期项目，项目建设地点：北靠人民西路、西临岷江路、东

至海兴路、南至锦绣西路。

2022 年 3 月 16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海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

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0684202200021 号）。

2022 年 3 月 22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海门区行政审批局颁发的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684202200026 号）。

2022 年 4 月 24 日，该项目于南通市海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消

防备案。

2022 年 4 月 13 日，该项目取得《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编号：10201（2022）第 0084

号），该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经审查合格。

2022 年 7 月 19 日，该项目取得南通市海门区行政审批局颁发的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32068420220719010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海兴华府三期已取得上述有关部门的立项

批准或许可。

二、财务评估报告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南通分所（以下简称“公

证天业南通分所”）为本期债券出具了《2024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债

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之南通市区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财务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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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苏公 T[2024]E6016 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公

证天业南通分所认为：基于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

下，本批次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存续期的项目预期收益可以覆盖本批

次发行债券存续期间的还本付息支出，并有较可靠的本息覆盖保障倍

数，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根据公证天业南通分所出具的上述《评估报告》及各项目实施主

体出具的说明，本期债券涉及项目预期收益可以覆盖本次发行债券的

还本付息支出，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符合相关规定。

三、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公证天业南通分所作为本次发债专项评价的审计机构，为本期债

券的发行出具了《评估报告》。

公证天业南通分所成立于 2013年 11 月 13 日，持有南通市崇川

区行政审批局于 2019 年 7 月 5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6020850023627 的《营业执照》；持有证书序号为 0001495 的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评估报告》的会

计师胡杰、陈喜云均持有《注册会计师证书》，并通过了 2022 年度

年检。

本所律师认为，公证天业南通分所系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的审计

机构，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评估报告的资质，在评估报告上签字

的两名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江苏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

所，本所现持有江苏省司法厅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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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0000796116868F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承办本项业务

的王念律师、吴凌云律师均为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的

执业律师，且两位律师执业证均通过了 2022 年度年检。

本所律师认为，本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律师事务所，

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

的两名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本次债券实施主体依法设立，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依

法存续。

（二）根据《评估报告》，本期债券涉及项目预期收益可以覆盖

本次发行债券的还本付息支出，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符合相

关规定。

（三）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法律顾问均具备相

应的从业资格，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具备为本次债券出具评估报告

及法律意见书的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经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

所公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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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第二批
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之启东市项目法律意见书

致:启东市财政局

根据上海市亚太长城(南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与启东市

财政局签署的《非诉法律事务委托合同》之约定，本所指派陈建国律

师、胡娟律师作为启东市政府债券发行中的前期准备工作的专项法律

顾问，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引言

一、重要提示及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

见》（财库[2019]23 号）、《江苏省财政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支持

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苏财债〔2018〕

66 号）；2024 年 4月，江苏省财政厅为做好 2024 年江苏省政府债券

发行工作，下发了相关通知，对 2024 年江苏省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发行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现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存在的

事实，并根据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2、项目实施主体保证已向本所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

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复印件，

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并无隐

瞒、虚假或误导之处。项目实施主体保证上述文件和陈述真实、准确、

完整，文件上所有签名与印章真实，所有副本与正本材料或复印件与

原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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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所律师仅就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己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律师事务所从事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律师事务所证券

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

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

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述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4、本所律师向相关机构提供了应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清单，

并得到了相关机构根据该等清单提供的资料、文件和对有关问题的说

明，该等资料、文件和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

本所律师就委托事项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向相关机构有关人员作了询

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或者通过向相关政府部门征询取得相关部门

出具的证明文件。此外，对于出具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

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

文件作判断。

5、本所律师仅就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

关债券方案专项评价报告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

债券方案专项评估报告等内容时，均为本所律师在履行注意义务后，

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所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

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6、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发行委托关系

以外的任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并在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

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保证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7、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法律

意见书的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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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义或曲解。

8、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

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专

项债券发行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起提交备案，依法对所出具

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部分 正文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2024 年 4月，江苏省财政厅为做好 2024 年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户

区改造专项债券发行工作，下发了相关加急通知，对 2024 年江苏省

政府债券发行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2024 年第二批江苏省地方政府

债券（棚改专项债券）涉及启东市项目为东疆雅苑（东疆花苑西侧）

一期项目，申请专项债券额度 0.3 亿元，期限 7年。

二、本期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的募投项目情况

（一）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东疆雅苑（东疆花苑西侧）一期

项目介绍 本项目选址位于启东市汇龙镇，具体四至范围为

北至金沙江路，东至和平南路，南至世纪大道，西至

港东路。本项目为东疆雅苑建设项目（东疆花苑西侧）

一期，本期用地面积为 67120 m2。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207010 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71605 m2，包括住宅、

配电房、门卫；地下建筑面积 35405 m2，包括机动车

库和非机动车库。一期项目共建设住宅楼共 12栋（其

中包括 2D+17 层共 10 幢，2D+21 层共 2幢），提供

安置房共计 1628 套。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土建工程，室内水、电、气、

消防、弱电等安装工程，室内简装工程，外墙工程，

室外道路、绿化、综合管网工程，电梯工程，土方外

运及场地平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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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计划总投资 149,263.90 万元，2024 年度拟投

资 50,171.50 万元。

主管部门 启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法人单位 启东市鑫城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总投资 149,263.90 万元

本期拟申请的专项债券

资金金额

0.3 亿元

债券期限 7年

未来偿债资金来源 专项收入

（二）本期债券涉及项目法人单位概况

启东市鑫城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系由启东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出资设立，成立于 2014 年 6 月 25 日，登记机关为启东市行政审批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813982233500，注册资本：40,000.00 万

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仇春雷；住所：南通市启东市汇龙镇人民中

路 683 号。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市政工程、管道工程、

土石方工程、园林古建筑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金属材料销售，

房屋拆除、土地平整，水利工程建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本期债券涉及项目的批复情况

2021 年 1月 5日启东市行政审批局出具备案证号为“启行审备

[2021]4 号”《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项目名称为东疆雅苑（东

疆花苑西侧）一期，项目法人单位为启东市鑫城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

司，项目代码为 2101-320681-89-01-348219，建设地点为江苏省南

通市启东市北至金沙江路，东至和平南路，南至世纪大道，西至港东

路，项目总投资 149264 万元。建设性质为新建，建设规模及内容为

为该项目用地面积 67120.00 平方米，其中 2D+17 层共 10 幢，2D+21

层共 2幢，配电房、门卫用房等，总建筑面积约 20.7 万平方米，总

投资约 149264.00 万元，项目资本金约 30264.00 万元。项目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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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 对备案项目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项目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依法依规办理各项报建审批手续后开工建设；如有违

规情况，愿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东疆雅苑（东疆花苑西侧）一期项

目完成备案。

2021 年 1月 8日启东市行政审批局出具编号为“地字第

320681202101001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国家有关规定，

经审核，本建设用地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土地取得方

式为出让。东疆雅苑（东疆花苑西侧）一期项目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

2021年6月10日启东市行政审批局出具编号为“建字第S（2021）

042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经审核，本建

设用地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东疆雅苑（东疆花苑西侧）

一期项目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021 年 9月 30 日启东市行政审批局出具建设项目编码为“建设

项目编码 3206811912240003、施工许可编号 320681202109300201”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八条规

定，经审查，本建筑工程符合施工条件，准予施工。东疆雅苑（东疆

花苑西侧）一期项目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涉及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项目已

获得相关行政审批部门的批复和备案，项目法人单位具备独立的法人

主体资格，且有效存续，符合《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

作的意见》（财库[2019]23 号）、《江苏省财政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关

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苏财债

〔2018〕66 号）等文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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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期债券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额度及期限申请

2024 年 4月，江苏省财政厅为做好 2024 年江苏省棚户区改造专

项债券发行工作，下发了相关通知，对 2024 年江苏省政府债券发行

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本次启东市拟申请使用的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涉及项目为东疆雅苑（东疆花苑西侧）一期，申请专项债券额度 0.3

亿元，期限 7年。

(二)债券资金投向

本次申请发行的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资金将严格按照江苏省财

政厅为做好 2024 年江苏省政府债券发行工作，下发通知的要求使用。

(三)偿债资金来源

本次申请发行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对应的项目符合相关规定，具

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预期出让收益可以覆盖本次发行债券的

还本付息支出，并有较可靠的保障倍数，可以实现项目与融资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启东市本级拟使用的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

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四、专项评估报告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华所)为本期

债券出具了“中兴华专字（2024）第 020167 号”《2024 年第二批江

苏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之启东市项目财务评估报告》

(以下简称《评估报告》)。

上会所认为:本项目的预期出让收益可以覆盖本次发行债券的还

本付息支出，并有较可靠的保障倍数，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五、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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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华所作为本次发债专项评估的审计机构，为本期债券的发行

出具了《评估报告》。

中兴华所成立于 2013 年 11 月 4 日，是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西城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2082881146K 的《营

业执照》的特殊普通合伙企业;持有证书序号为 0000066 的《会计师

事务所执业证书》。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评价报告》的会计师卓丹、

沈仕健均持有《注册会计师证书》，并通过了 2023 年度年检。

本所律师认为，中兴华所系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的审计机构，具

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评估报告的资质，在评估报告上签字的贰名会

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亚太长城(南通)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

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江苏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

所，本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为:3132000074312600XP，现持有证号

为“NO.60014875”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承办本项业务的

陈建国律师、胡娟律师均为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的执

业律师，且贰人执业证均通过了 2023 年度年检。

本所律师认为，本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律师事务

所，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

签字的贰名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本期启东市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涉及的项目符合地方政府债

券相关文件的规定和要求。

(二)本期启东市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涉及的项目已取得必要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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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手续。

(三)本期启东市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涉及的项目实施单位，具备

独立的法人主体资格，且有效存续。

(四)为本次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法律

顾问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上海市亚太长城（南通）律师事务所系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具备为

政府债券项目出具专项评估报告及法律意见书的资质。

(五)本期启东市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涉及的项目，能够实现项目

与融资平衡，符合地方政府债券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

本法律意见书经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上海市亚太长城(南通)律师

事务所公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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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4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之滨海县项目

法律意见书

（2024）苏鑫鼐律非诉字第 013号

致：滨海县财政局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接受滨海县财政局的委托，为“2024年第二批江苏省

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之滨海县项目”提供专项法律服务。本所律师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

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预〔2018〕28 号）、《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

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72号）、《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161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

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36号）、《财政部关于印

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号）、江苏省财

政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通知》（苏财债〔2019〕

8号）、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4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新增专项债券发行

准备工作的通知》（苏财债函〔2024〕4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第一部分 引言

一、律师声明事项

1、本所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澳门特

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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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请人及其他中介服务机构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所必须的全部有关事实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且保证所提供材料的真实

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无重大遗漏及误导性陈述，所提供的复印件与原件具有一

致性。

3、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专项债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

书中如涉及财务评估报告、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方案等内容，均为对申请人制作

申请报告及有关中介机构出具之专业报告中列载之数据、结论的严格引述。该等

引述并不构成本所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4、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及

本所律师只能依赖于申请人的口头陈述与承诺，以及有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公示或

其他证明文件。

5、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

专项债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6、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专项债所必备的法律文件，并随同

其他材料一同向江苏省财政厅进行报送；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开披露文

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专项债之目的使用，未经

本所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为任何其他目的而依赖、使用或引用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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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释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申请人 指 滨海县财政局

本所 指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

苏亚金诚 指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盐城分所

项目实施单位 指 滨海恒发地产有限公司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本次专项债 指
2024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之

滨海县项目

本次专项债项目 指 滨海汇文院建设工程项目

《申请报告》 指 滨海县 2024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新增专项债券发行申请报告

苏财债函〔2024〕4号文 指
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4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新增专项

债券发行准备工作的通知》

苏亚盐咨〔2024〕34号

财务评估报告
指

2024年第二批次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改专项债券）之

滨海县项目财务评估报告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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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 文

一、本次专项债项目的实施单位

1、基本信息

本次专项债滨海汇文院建设工程项目的实施单位为滨海恒发地产有限公司，

该公司现持有滨海县行政审批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22MA20QUX475

企业名称：滨海恒发地产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高峰

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 年 01 月 03 日

营业期限：自 2020 年 01 月 03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盐城市滨海县明达路 399 号锦绣园 20 幢商业 107/207/307 室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限房地产经纪），房屋建筑

工程施工，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施工，物业管理服务，室内装饰设计服务，自有房

屋租赁，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户外广告、一般形式印刷品广告，建材、

办公用品批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一般项目：市场营销策划（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股东及控股股东

经核查，滨海恒发地产有限公司是由滨海县城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出资设立

并持有 100%股权；滨海县城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是由滨海县城发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出资设立，并持有 100%股权；滨海县城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由

滨海县人民政府出资设立，并持有 100%股权，故滨海恒发地产有限公司系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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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公司。

3、存续情况

经核查，滨海恒发地产有限公司依法存续。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滨海恒发地产有限公司系经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依法登

记设立的国有控股公司，依法存续，具有实施本次专项债项目的主体资格。

二、募集资金额度及用途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滨海县 2024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新增专项债券发行申

请报告”及苏亚盐咨〔2024〕34号《财务评估报告》披露，本次专项债项目总

投资 18.4830亿元，计划发行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12.00亿元，本次拟申请

专项债券资金 3.00亿元，后续计划发行 9.00亿元；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金

6.4830亿元，债权期限 7年，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1、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位于滨海县世纪大道南侧、西域香苑东北侧。主要建设内容为：小区

住宅楼、人防地下室、生活泵房、配电房等建筑工程，道路、排水、景观、智能

化、绿化等附属工程及室外消防、雨水回收、广电、通信、路灯、管网等建设工

程,项目规划用地面积约 162.17 亩，总建筑面积约 283499.28 平方米。

规划建设 19 栋高层，其中住宅层数 18层 9栋、21 层 3栋、24层 3栋 25

层 2栋、26 层 2栋，住宅总建筑面积 208829.49 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 3327.53

平方米。

2、项目资金投入计划及建设计划

本专项债项目资金总需求 184,830.20万元，其中：①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

120,000.00万元，本次拟申请金额 30,000.00万元，后续计划发行 90,000.00万元；

②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金 64,830.20万元。

建设工作计划约为 2年半，已于 2024年 5月开工，预计 2027年 12月底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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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2028年正式运营，目前正在建设中。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专项债项目及发行债券额度符合苏财债函

〔2024〕4号文的规定。

三、本次专项债项目的合规性

2023年 9月 22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滨海汇文一期建设工程项

目核准的批复》（滨行审投资〔2023〕272号），同意滨海恒发地产有限公司实

施滨海汇文院一期建设工程项目，项目编码 2309-320922-89-01-336744，项目总

投资 101,560.94万元。

2023年 10月 26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滨海汇文院二期建设工

程项目核准的批复》（滨行审投资〔2023〕308号），同意滨海恒发地产有限公

司实施滨海汇文院二期建设工程项目，项目编码 2310-320922-89-01-146281，项

目总投资 83269.26万元。

2024年 1月 3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滨海汇文院一期建设工程

变更核准的批复》（滨行审投资〔2024〕2号），同意将滨海汇文院一期建设工

程项目名称变更为滨海恒发地产有限公司实施滨海汇文院建设工程；项目建设内

容及规模：项目规划用地面积约 10811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83499.28平方米，

其中地上计容建筑面积 218014平方米，地上不计容建筑面积 1800平方米，地下

建筑面积 65485.28平方米。容积率 2.00，建筑密度 19.50%，绿化率 35.20%。该

项目总投资 184830.2万元。该项目中所涉两个块地需按照各土地合同中的规划

设计要点进行建设。其他内容不变。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专项债项目已得到有权部门批准实施。

四、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根据苏亚盐咨〔2024〕34号《财务评估报告》披露，本次专项债的偿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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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来源为以项目专项收入以及政府性基金收入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

本次专项债项目申请债券总金额 120,000.00万元，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融资

本息覆盖倍数为 1.16；本次申请债券金额 30,000.00万元，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

融资本息覆盖倍数为 3.24，可以覆盖融资本息。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申请本次专项债已提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方案，符合苏财债函〔2024〕4号文的规定。

五、本次专项债的中介机构

1、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专项债的《财务评估报告》由苏亚金诚出具，经核查：

（1）苏亚金诚持有盐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南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020893564595）。

（2）苏亚金诚持有江苏省财政厅核发的编号为“320000263207”的《会计

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2、律师事务所

本次专项债的法律意见书由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出具，经核查：

（1）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持有江苏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20000576684265X）；

（2）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由两名执业律师签署。其中签

字律师王文兵持有江苏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证》（执业证号：1320920031020

5550）；签字律师范海玲持有江苏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证》（执业证号：132

09201311840956）。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专项债的中介机构符合苏财债函〔2024〕4号文的规定

要求。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4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之滨海县项目法律意见书

8

第三部分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本次专项债项目的实施单位滨海恒发地产有限公司依法登记设立，依法

存续，具有实施本次专项债项目的主体资格；

2、本次专项债项目已经有权部门批准实施；

3、在本次专项债项目能够按期实施和假设条件未发生重大变化前提下，在

债券发行的存续期内，项目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可以实

现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以下无正文，换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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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4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债

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之滨海县项目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 经办律师（签字）：

经办律师（签字）：

2024年 05月 17日

地址：江苏省盐城市府西路华邦国际西厦 13A-B1区，邮编：224005
电话：0515-88963551
传真：0515-88209252
电子信箱：719490378@qq.com

mailto:71949037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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